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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三）本院呂委員學樟，針對頭前溪上游竹東鎮軟橋里、橫山鄉田

寮村交界處，疑成為盜採砂石場所，且事後還回填疑似汙染

民生用水品質之汙染物乙事，至表關切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頭前溪是新竹第一大河，是新竹縣、市自來水之水源，且為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，竹東河

段以下，包括隆恩堰與湳雅取水口，都是自來水公司供應新竹縣、市自來水來源的取水口

，但近三個月來，在頭前溪上游竹東鎮軟橋里、橫山鄉田寮村交界處有業者盜採砂石，且

事後還回填疑似汙染民生用水品質之汙染物，除危害周邊有機農業發展，也汙染水源，影

響新竹縣、市供水品質。 

二、依據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規定，在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禁止土石採取或探礦、採礦

等行為。此事攸關新竹縣、市市民飲、用水之安全，基於捍衛民眾權益，爰此本席建請相

關單位針對盜採砂石及汙染水源之事，儘速查明處理，以避免回填物繼續汙染水源，造成

民眾飲用水之恐慌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林委員岱樺，針對 7/31 晚間高雄市前鎮、苓雅區發生台

灣史上最大的氣爆意外，爆炸原因疑係石化業者管線丙烯外

洩所致，造成 20 餘死 2 百人輕重傷的重大傷亡，由於事涉公

用氣體及油料管線工安事件，主政權責按災害防救法第三條

第一項第 2 款規定為經濟部管轄，本席要求經濟部除儘速確

認所轄相關管線路線資料供相關單位防救災之需要外，並應

責成所屬全面清查相關管線的安全性，全國各縣市有類似工

業氣體油料管線者，亦應全面清查，並提出管線維安強化措

施，確保安全，以免再次發生不幸，相關作為應儘速完成，

以確保國民生命安全。另鑑於本次災難情況空前，後續救災

及安置遷離工作所需資源龐大，特別要求行政院全面動員配

合市政府投入救災及後續安置工作，各部會聯繫窗口應進駐

高雄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，不宜另設應變中心，以免救災能

量分散。而國軍投入協助災後現場清理，應增派化學兵、物

資運送等人力，並視救災需求，必要時調撥十軍團南下協助

八軍團。最後督導經濟部完成所屬管線安全清查維護作為，

以期將損害降至最低，並確保類似意外事故莫再發生，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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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 


